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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十二部门开展 
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

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

各市卫生计生委、综治办、网信办、中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 

公安局、民政局、工商局、食品药品监管局、军分区，自治区

卫生监替所： 

现将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十二部门《关于印发开展查处违法

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卫办

监督函〔2017) 56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，并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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～、几它印泛、、奋了已．州1‘下、‘ 

成立工作协调机构。自治区成立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

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行动工作协调办公室，加强对工作的组织

领导，各成员单位间要加强沟通协作，互通共享信息，研究解

决工作中出现问题难题。各市也要尽快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． 

开展联合执法行动。在专项行动期问，各市、县开展

一次联合执法活动，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强

大震慑。 

按时报送有关材料。各市卫生计生委请于 2017 年 10 
月 20 日前将专项行动工作总结及汇总表报送自治区卫生计生

委．重大案件查处信息及时报送。未尽事宜，请及时与自治区

卫生计生委联系。 

联系人：自治区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处 黄宗金 

联系电话：0771-2823960 2824098（传真） 

邮箱：gxwjwthjdc@163.eom 

附件：自治区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行动 

工作协调办公室及联络员名单（不予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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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 

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	2017 年 8 月 1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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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卫办监督函〔201fl 564 号 

关于印发开展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 

生殖技术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计生委（卫生局、人 

口计生委）、综治办、网信办、高级人民法院（分院）、人民检察院、通 



信管理局、公安厅（局）、民政厅（局）、工商行政管理局（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）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中医药管理局，解放军有关计划生

育管理部门： 

为进一步维护人民合法权益，维护正常生育秩序，保障群众身

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着力解决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中存在的突

出问题，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12 部门成立全国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

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行动协调办公室，并联合制定了《开展查处违

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（可从我委网站 

“综合监督局”子站下载）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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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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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

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

为认真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

管理的指示精神，国家卫生计生委决定会同有关部门，自 2017 年 6 

月起至 10 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

殖技术专项行动。结合各部门的工作职责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通过开展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行为专项行

动，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工作秩序，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，强

化部门监管，促进依法执业，打击非法采供精、非法采供卵、非法性

别鉴定以及“代孕”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。 

二、土作任务 

对违法违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

员进行查处。 

对非法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、非法采供精、非法采供

卵、非法性别鉴定以及“代孕”活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查处打击。 

对非法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、非法采供精、非法采供卵

以及“代孕”宣传的广告、信息等进行清理和查处。 

三、组织领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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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全国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行动协调

办公室。国家卫生计生委监督局和国家卫生计生委监督中心主要

负责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，分管负责同志为副主任。中央综治办、 

中央网信办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 

安部、民政部、工商总局、食品药品监管总局、中医药局、军委后勤

保障部卫生局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、法制司、医政医管局、妇 

幼司、指导司、家庭司、流动人口司等相关负责同志为办公室成员， 

上述各单位及国家卫生计生委监督中心、妇幼中心确立 1 名处级

干部担任联络员。 

办公室职责：落实开展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

专项行动的工作部署；协调组织各成员单位开展相关工作；收集各

地、各部门工作情况；做好跨区域案件的移交；组织召开相关工作 

会议，组织实施重大案件的会商研判和督查督办。 

各地参照以上内容，成立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牵头、相关部门 

参加的开展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行动工作的

组织机构，参照相关职责要求开展工作。 

四、工作部署 

（一）自查整治阶段（6-7 月）。一是国家卫生计生委会同相

关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开展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

专项行动的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。各省（区、市）按照《方案》要

求制定具体措施，开展监督检查、案件查办和自查整改等工作。二 

是国家卫生计生委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建立查处违法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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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长效工作机制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，明确部门职责，建立协商制度和案件联合查办制度。各地参

照《通知》内容，建立符合各自实际的长效工作机制。 

重点抽查阶段(7-9 月）。一是各省（区、市）组织开展对

本地专项行动的自查工作。二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对重点省市专项

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抽查，由卫生计生监督中心承担具体抽查任务。 

督查评佑阶段（9-10 月）。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中央综

治办等 11 部门开展对重大疑难案件的会商研判和指导。全面总 

结评估专项行动工作情况，各省（区、市）报送专项行动工作总结。 

五、职责分工 

卫生计生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各成员单位协调行动，负责

组织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

术服务的情况进行监管和核查，查处违法违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 

技术、采供精、采供卵和“代孕”相关服务的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。 

加强行业监管，促进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行为自律。 

综治组织充分发挥综合治理优势，形成联合打击违法违

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的工作合力。 

网信部门负责加强对网站平台的监管，对相关成员单位 

研判转交的网上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有害信息进行清理处置。会

同公安、工业和信息化等相关部门查处违法违规开展人类辅助生

殖技术服务的网站平台。做好专项行动的网上宣传和舆论引导， 

形成良好舆论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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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，与卫生计生部门、公安机

关、检察机关共同建立重大案件会商机制，联合开展相关法律适用

问题研究，为案件查处提供指导。 

最高检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，与卫生计生部门、公安机

关、法院共同建立重大案件会商机制，为案件查处提供指导。 

电信主管部门负责配合网信、卫生计生、工商（市场监督

管理）等部门加强对有关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相关信息及广告

的监管。依法查处利用互联网发布代孕服务相关信息及广告的违

法违规互联网站。 

公安机关负责配合卫生计生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，对工

作中发现和有关部门移交的犯罪线索开展调查，符合立案标准的

一律依法立案，严厉打击。 

民政部门负责指导社区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，动员城

乡社区社会组织和广大居民，形成打击非法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

术应用、群防群控的局面。 

工商行政管理（市场监督管理）部门负责依法查处非法开

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广告。配合卫生计生部门依法查处开展代

孕、买卖卵子等业务的中介机构及开展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

务的营利性医疗机构。 

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加强对医疗器械和药品生产经营

企业的监管，对违法生产经营的企业和个人进行查处。对卫生计

生部门和公安机关查获的涉案药品、医疗器械的真伪及合法性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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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鉴定。 

（十一）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对各级各类中医医疗机构进行监

管和排查，查处非法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行为。 

解放军各大单位卫生部门参照本方案同步执行。 

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和任务，协调相关单位

开展工作，做好本地区联合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监督检查

专项行动相关工作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

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行动的必要性和紧迫

性，以对人民群众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加强领导，建立健全组织

机构，抓紧部署实施，及时通报信息和工作进展，扎实开展专项行

动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。 

全面排查，查处违法案件。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发浑卫生

计生监督协管员和社区联防人员作用，全面摸排，及时发现线索。 

国家卫生计生委设立投诉举报电话（010-12356)。各地也要设立

投诉举报电话，建立有奖举报制度，对群众反映的案件线索，要认

真调查核实。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履职到位，严格依法行政，对工作

措施不到位的要严肃处理。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和公检法机关要建

立重大案件会商研判机制，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，维护群众

健康权益。 

齐抓共管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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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互协助，密切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各地要抓紧建立完善部门联

动工作制度，开展联合执法。对于工作中发现的涉及其他部门职

责的案件线索，要及时通报和移交相应部门。各省（区、市）要联合

相关部门组成联合督查组，对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米的

重点地区和重要案件进行挂牌督办，对辖区内专项行动工作进行

督导检查，确保专项活动取得实效。 

建章立制，健全长效机制。各地各部门要将查处违法违

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行动与日常监管工作有机结合，进

一步建立健全联合打击长效工作机制，完善信息通报、联席会议、 

重大案件联合查办等方面的合作制度，各部门对严重违法犯罪的

机构或个人要建立“黑名单”，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，实施综合治

理，联合惩戒。 

宣传引导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舆

情的关注，及时清理和屏蔽有关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

服务的信息及广告。开展科普宣传和法制教育，不断增强医疗机

构和医护人员依法管理和依法执业的自觉性，规范行业行为，同时

警醒公众，揭示违法违规行为可能的危害和后果，营造社会共治

氛围。 

附件：1．全国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行动

工作协调办公室及联络员名单 

2．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行动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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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全国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

专项行动工作协调办公室及联络员名单 

一、工作协调办公室（共 22 人） 

主 任：赵延配（国家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局长） 

胡 光（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计生监督中心主任） 

副主任：鹿文媛（国家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副局长） 

霍小军（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计生监督中心副主任） 

成 员：张 鸣（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副巡视员） 

梁金霞（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副司长） 

郭燕红（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） 

宋 莉（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司副司长） 

魏云鹏（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导司副司长） 

莫丽霞（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副司长） 

余 梅（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副司长） 

毕德国（中央综治办一室副巡视员） 

贺永强（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协调管理和执法监督局 

副局长）（正局长级） 

马 岩（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副庭长） 

刘慧玲（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副厅级检察员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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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湘宁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副局长）（正

局长级） 

边清江（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） 

汤晋苏（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） 

胡国强（国家工商总局广告司副司长） 

王树才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医疗器械监管司副司长） 

刘文武（国家中医药局法监司副巡视员） 

张 晖（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保健计生办副主任） 

二、联络员（共 21 人） 

马爱丽（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信访二处调研员） 

王 玲（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法规处处长） 

马旭东（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医疗质量处副处长） 

王 亮（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司妇女处副处长） 

冯园园（国家卫生计生委监督局计划生育监督处干部） 

种道曦（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导司基层工作处副处长） 

石雅茗（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性别比治理办公室副调研员） 

李 殉（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综合处处长） 

穆源浦（国家卫生计生委监督中心综合协查处处长） 

樊延军（中国疾控中心妇幼中心副主任） 

冷严军（中央综治办一室千部） 

冯 艳（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协调管理和执法监督局专项行 

动处副处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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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岩岩（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干部） 

朱荣力（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正处级助理检察员） 

张 牙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互联网处副处长） 

孙海波（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五处副处长） 

高洪山（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农村社区建设处处长） 

林丽青（国家工商总局广告司监督处副处长） 

杨志强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医疗器械监管司流通监管处 

调研员） 

张岖宇（国家中医药局法监司监督处调研员） 

李 琳（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保健计生办助理员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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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行动汇总表 

 

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城表日期： 	年 月 

 

日 

   

        

\ fl

k fl 
蹂犷 

非技术准入机构 

未经批准开 

展人类辅助 

生殖技术 

非法采供 

梢、采供卯 篙蒸 竺黑子 查处违法违规 

发布相关广告 

查处违法违规发布

相关互联网伯急 

医疗机构 其他机构 合计 
N 

检查对象数 

案件数 

贵令改正数 

普告数 

罚款户（人）次 

罚款金额（万元） 

没收违法所得（万元） 

贵令停业整顿户数 

吊销行政许可资质 

移送相关部门 

移送司法机关 

坟表人： 

 

联系方式： 

 

单位负贵人（签字）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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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局。 

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	 2017 年 6 月 8 日印发 

校对：冯园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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